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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报告

估 价 报 告 编 号：资顶房评(2020)第 1-07 号

估 价 项 目 名 称：何巧林、何俊贤与被执行人岳池县唐洪春个体诊所、

唐洪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涉及的唐洪春所属

住宅用途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

估 价 委 托 人：岳池县人民法院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阳顶盛房地产评估事务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陈泽贞 注册号：5120020170

马翔英 注册号：5120110067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二 0二 0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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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致：岳池县人民法院

我公司受贵方委托，选派陈泽贞（注册号：5120020170）、马翔英（注册

号：5120110067）两名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以“为岳池县人民法院办理案件提

供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公开市场价值”为估价目的，对其所委

托的房地产进行了评估。

估价人员根据特定的估价目的，根据有关房地产估价的规定，遵循“独立、

客观、公正、合法”的房地产估价原则，按照严谨的估价程序，选用适宜的估

价方法—成本法，在对影响估价对象价值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估

价对象在满足本估价报告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下，在价值时点二 0

二 0 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结果如下：

价 值 币 种：人民币

评 估 总 价：140616.00 元

大 写：壹拾肆万零陆佰壹拾陆元整。

表 1 估价对象估价结果一览表
一、房地产主体房地合一评估结果

房屋建筑物登记 房地合一评估价

序号
房屋所

有权人
房权证号 房屋坐落

丘

（地）

号

产

别
幢号 房号

房屋总楼

层

所在

层数

建筑面

积（㎡）

设计

用途

评估单价

（元/㎡）
评估总价（元）

1 唐洪春
2015061000

92X

岳池县排

楼乡盘龙

街 97 号住

宅

/
私

有
/ / / / 84.00 住宅

1594.00 133896.00

土地使用权登记

序号
土地使

用权人
使用权号 座落 地号

图

号

地类（用

途）

使用权

类型

使用权面

积（㎡）

独用

面积

（㎡）

分摊面

积（㎡）

终止

日期

1 唐洪春

岳国用

（2007）第

0243 号

岳池县排

楼乡场镇

正街

/ /
住宅用

地
划拨 33.15 / 33.15 /

小计 133896.00

二、楼顶搭建成本现值评估结果

序号 项目 面积（㎡）
重置直接成本单价（元/

㎡）
成新（%）

重置直接成本现值单价（元/

㎡）
评估总价（元）

1 楼顶搭建 42 200 80 160.00 6720.00

小计 42 6720.00

一、二项评估结果合计 140616.00

估价结果大写：壹拾肆万零陆佰壹拾陆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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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摘自资顶房评(2020)第 1-07 号“何巧林、何俊贤与被执行人岳

池县唐洪春个体诊所、唐洪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涉及的唐洪春所属住宅用

途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报告书，应用时必须认真阅读本估价报告书全文。估

价报告应用有效期自本报告出具之日起至二 0 二一年四月八日止。

估价结果报告随本函一并发送，若有异议，请您自收到本函起五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

特别提示：①使用者在运用本报告时，应关注“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中的各项假设和限制条件是否成立，正确运用本估价报告，否则由此引起的一

切可能损失，本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②本估价报告需经本公

司盖章及至少两名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章后有效，估价报告的全部或部分

复印件均无效。如果使用本估价结果的时间超过了报告应用的有效期，我们对

此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如发现本报告内的文字或数字因打印或其它原因出

现误差时，请通知本公司进行更正。否则，报告误差部分无效。③本报告估价

结果是估价对象在满足本报告估价假设、限制条件为前提且对应于本报告估价

目的、价值时点的价值，它不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变现价格。④估价结果

是反映估价对象在本项目估价目的之下，根据公开市场假设确定的公开市场价

值，没有考虑资产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定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

出的价格等对其估价结果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

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当前述估价目的等条件以及估价

中遵循的假设条件等其他情况发生变化时，估价结果一般会失效。⑤本估价结

果仅为岳池县人民法院办理案件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市

场价值。是建立在与估价假设条件相一致的前提下的结果，如估价对象与本报

告假设条件所设不一致，估价结果应根据实际情况相应调整。⑥本次估价结果

不含一切地下矿产、资源、文物等财产价格。

此函

资阳顶盛房地产评估事务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二 0 二 0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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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自己独立、客观、

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

件的限制。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

与价估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

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

见。

5、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

撰写本估价报告。

6、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

7、参与本房地产估价报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

相应的房地产市场分析能力。

8、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陈泽贞 注册号：5120020170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马翔英 注册号：512011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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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估价报告基于以下的假设条件得出结论：

（一）一般假设

1、本次估价对象由委托方代表（案件审理法院工作人员）、被申请方代表

（产权人母亲）共同指认确定，并依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由岳池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出具的《计算机信息查询结果单》、《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询结果证明》确

定估价对象的权属、面积、用途等，我们对这些资料进行必要的检查，但我们

未能到相关产权管理机关核实其真实性。本次评估时，我们在无理由怀疑其合

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予以核实的情况下，以委托方提供资料合

法、真实、准确和完整为估价假设前提。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和陈述的情况

直接影响我们的估价分析和结论，估价委托人对提供资料和陈述的情况的合法

性、真实性、完整性及其引起的后果负责，因资料失实造成评估结果有误的，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

2、本报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看，

仅限于估价对象在查看日的外观和使用状况，对估价对象房屋的安全、环境污

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对被遮盖、未暴露及难

以接触到的部分，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质量问题、安全隐患、环境污染

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本次估价以估价对象无质量问

题、安全隐患、环境污染为估价假设前提。估价人员不承担对估价对象建筑结

构、质量等进行调查和其他被遮盖、未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检视的责

任。

3、本次评估时，我们无理由怀疑相关当事人对估价对象相关表述和现场

指认的真实性，假设相关当事人对估价对象的相关表述和现场指认真实无误，

也不存在误导、隐瞒或故意舞弊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因相关当事人现

场相关表述和现场指认有误的，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未定事项假设

由于委托方提供资料的缺失，估价对象所占用土地使用权权利状况我们无

法获得全面信息，对估价对象的容积率、土地使用权权利状况、相关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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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假设符合所在城市区域同用途同条件用地相关经济指标上下限规定为估价

假设前提。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底层后部内设楼梯，该楼梯与其它产权人共用，但在产权登记

上登记为唐洪春私有，相关登记内容显示没有限制信息，故在估价时我们假设

估价对象没有设定他项权利，为完全权利房地产，如此假设条件不成立，估价

结果应相应调整。

（四）不相一致假设

估价对象《计算机信息查询结果单》登记房屋坐落于“岳池县排楼乡盘龙

街 97号住宅”，现场查看门牌号为“盘龙街 91号”。经被申请方代表（产权人

母亲）确认，产权登记的估价对象与现场查看的房地产为同一房地产。本次估

价假设估价对象登记坐落位置与实际查看到位置是一致的，即：《计算机信息

查询结果单》所载房地产与现场查看到的房地产为同一房地产。如此假设条件

不成立，估价结果无效，提请各相关当事人注意。

（五）依据不足假设

有部分资料委托方仅提供了估价对象的权属资料复印件而没有提供相关

证件的原件，估价人员无法对权属原件进行核对，以委托方提供的权属复印件

与原件一致为假设前提。

二、本报告限制条件

1、本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委托方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目

的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同意，不得将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向

委托方和评估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

2、本报告评估价值为房屋所有权、所占用土地使用权以及与房屋不可分

割的附属设施的价值，该土地使用权和附属的设施若与房产分割处置，本估价

结果无效。

3、由于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估价对象相关权利资料均为复印件，且本次估价

时上述资料均作为主要估价依据，如因上述资料复印件与原件不符等造成估价结果

失实，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

4、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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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按四舍五入取整，因此，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

响计算结果及最终估价结论的准确性。

5、本报告结果系指估价对象按法定用途使用以及在价值时点的外部经济

环境前提下，为本报告所列明的目的而提出的市场价值意见，但不考虑估价对

象抵押、查封等因素的影响。

6、估价结果是反映估价对象在本项目估价目的之下，根据继续使用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和交易假设确定的市场价格，没有考虑房地产特定的交易方式可

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估价结果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

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当前述估价目的等条件

以及估价中遵循的假设条件等其他情况发生变化时，估价结果一般会失效。

7、本估价报告评估结果应经资阳顶盛房地产评估事务有限公司盖章，并

与本估价报告的“致估价委托人函”、“估价师声明”、“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估价结果报告”和“附件”构成完整的估价报告。报告使用人应明确本次评

估的价值定义和“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部分所载明的内容，严格按照本估

价报告全部完整地应用，我们不对任何割裂使用的应用行为负责。否则由此引

起的后果与本所和估价人员无关。

8、使用者在运用本报告时，应关注“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中的各项

假设和限制条件是否成立和“价值定义”中所载明的内容，正确运用本估价报

告，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可能损失，本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

9、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估价规范，对评估对象在价值时点和估价目的

下的价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是我们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责任，

我们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提供评估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

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估价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

任。估价结果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10、本报告书应与估价对象的合法权证一并使用方才有效，评估机构仅对

正确使用本报告者负责。

11、本次评估中评估结果受价值时点的限制，且本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

自完成估价报告日二 0 二 0年四月九日起为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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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名 称：岳池县人民法院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名 称：资阳顶盛房地产评估事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泽贞

住 所：资阳市雁江区仁德中路 106 号

估价资格等级：贰级

备案证书编号：川建房估备字[2018]0111 号

三、估价目的

为岳池县人民法院办理案件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市场

价值。

四、估价对象

1、估价对象为唐洪春所属位于岳池县排楼乡盘龙街 97号住宅（现场门

牌号为盘龙街 91号）的住宅用途房地产，估价对象范围权益登记状况详见表

2。

表 2 估价对象范围权益登记状况一览表

2、估价对象实物状况描述与分析

房屋登记
状况

房屋所有权人 唐洪春
房权证号 201506100092X
房屋坐落 岳池县排楼乡盘龙街 97 号住宅
丘（地）号 /
产别 私有

住宅用途分别登记状况
设计用途 幢号 房号 房屋总楼层 所在层数 建筑面积（㎡）
住宅 / / / / 84.00
结构 /

土地使用
权登记状

况

土地使用者 唐洪春
使用权号 岳国用（2007）第 0243 号
座落 岳池县排楼乡场镇正街
地号 /
图号 /
地类（用途） 住宅用地
使用权类型 国有划拨
使用权面积（㎡） 33.15
独用面积（㎡） /
分摊面积（㎡） 33.15
终止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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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估价对象实物状况描述与分析表

1、土地实物状况

宗地位置 岳池县排楼乡场镇正街

宗地四至 不详

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 33.15 ㎡

宗地形状 现场查看，估价对象所在建筑物基底宗地形状规则，对土地利用及建筑物布局无不利影响

地形、地势及工程地质 宗地地形较平坦，有利于施工建设，宗地无不良地质现象，适用于建筑

开发程度
宗地外：“五通”（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路、通讯）

宗地内：“五通一平”（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路、通讯、场地平整）

土地实物状况分析 估价对象地形较平坦、形状规则，开发程度能满足使用，对其价值正常体现无明显影响

2、建筑物实物状况

建筑坐落 登记坐落为岳池县排楼乡盘龙街 97号住宅，实际现场查看门牌号为 “盘龙街 91号”。

建筑结构 砖混结构

建筑面积 84 ㎡

所在层数/总层数 直观查看共 3层。主体 1-2/2 层。2018 年楼面为防漏搭建一层。

层高 约 3.0 米

平面布局 平层，形状规则、平面布局合理

开间、进深 开间约 4m，进深约 10.5m。

设施设备 水、电、讯、路、宽带网设备完善

装修状况

一层：卷帘门，内部地面贴瓷砖，墙面部分贴高约 1.2 米瓷砖，其余墙面刷涂料，天棚为塑

胶板吊顶。室内后部设上二楼梯步，梯步下部空间作为厨卫利用。管线明设。

二层：入户普通木门，室内地面贴瓷砖；墙面及天棚刷白，管线明设；

利用现状 一层用于经营，其它楼层闲置。

建成年代 上世纪 90年代

维护保养状况 估价对象维护保养状况一般。

完损状况 基本完好房，实地查勘成新率约 70%。

建筑物实物状况与分析

住宅用途房地产配套设施设备较齐全，维护保养一般，楼梯与其它房地产共用，对使用有一

定负面影响，故对其价值体显呈负面影响。

估价对象位于三叉路口，且为排楼汽车站出入口，估价对象一层现用于经营，对其价值体现

呈正面影响。

3、估价对象区位状况描述与分析

表 4 估价对象区位状况描述与分析表

位置

坐落 登记为盘龙街 97 号，现场查看门牌号为“盘龙街 91 号”。

方位 /

与相关场所的距离 距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区域约 20-100 米路程

商业集聚规模
周边有餐饮、便利超市、茶馆、药房等商服设施，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人口

流量一般，商服集聚规模一般，商服繁华度一般

临街状况
位于盘龙街、云盘路交叉口，道路两边为商业型支路，双向两车道，中间无

隔离

所在楼层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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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状况

道路通达度 区域内有盘龙街、云盘路等，道路通达度较好

公共交通及对内交通状况 区域对内交通为自备，便捷度较差

对外交通状况 区域内有区乡公共汽车，对外交通便捷度一般

停车便捷度 道路边沿随停，便捷度一般

交通管制情况 周边无交通管制

外部配

套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 区域内路、水、电、路、视、讯、光纤等城市基础设施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 区域内有超市、学校、卫生院、银行储蓄所等，区域公共服务设施较齐全

周围环境

自然环境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无固定污染源，无明显噪声及粉尘污染等，周边主要为住

宅、底商门市，自然环境一般

人文环境 周边基本为当地原住居民自建房或集资建房，治安环境一般，人文环境一般

景观 区域内沿街道密建建筑物，基本无绿化，景观较差

区位状况分析
估价对象位于排楼乡盘龙街，所处位置条件一般，交通状况一般，外部配套

设施一般，周围环境一般，整体区位状况一般。

五、价值时点

本次所评估的估价对象价值对应的时点为二 0二 0年三月二十六日。

六、价值类型

本报告估价结果是指：估价对象在本次估价目的下，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

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

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价值内涵：币种为人民币的房地合一价，即：估价结果价值包含估价对象

在法定用途下的房屋建筑物及不可分割附属设备设施（包含安装到户的各功能

区的市政供电、给水、排水、视、讯等）、所占用土地使用权价值。未考虑未

来市场变化风险、短期强制处分等因素对其价格的影响。

七、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遵循的房地产估价原则有：合法原则、替代原则、价值时点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1、合法原则，房地产估价以估价对象的合法权益为前提进行。合法权益

包括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处分等方面。遵循合法原则，具体来说有下列

几个方面：①、在合法产权方面，应以房地产权属证书和有关证件为依据；②、

在合法使用方面，应以城市规划、土地用途管制、容积率、覆盖率、建筑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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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筑风格等为依据；③、在合法处分方面，应以法律、法规或合同（如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处分方式为依据；本次评估以委托方提供相关资料中

载明的事项体现合法原则。

2、替代原则，房地产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

正常价格。在现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

卖的房地产与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任何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的正常价格过高

的价格成交，任何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成交，最终是

类似的房地产价格相互牵制，相互接近。

3、价值时点原则，估价实际上是求取估价对象在某一时点上的价格，所

以在评估一宗房地产时，必须假定市场情况停止在价值时点上，同时估价对象

房地产的状况通常也是以其在该时点时的状况为准。

4、独立、客观、公正原则，估价人员应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求出一个对

各方当事人来说都是公平合理的价格。本次估价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

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凭自己的专业

知识、实践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未带自己的情感、好恶和偏见，按照事

物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进行估价，未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坚

持原则、公平正直地进行估价。

八、估价依据

１、《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

5、《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6、《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8、《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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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岳池县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函》；

10、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川建房发〔2011〕89 号印发《房地产司法

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1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

（法释〔2009〕16 号）；

13、《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法办

发[2007]5 号）；

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

释[2018]15 号）；

15、《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法办[2018]273 号）；

16．《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管理办法》；

17、估价对象权属证明资料；

18、估价人员现场查看和估价机构收集掌握的其他相关资料；

19、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房地产市场状况、类似房地产市场交易等数据资

料；

20、我公司所掌握的同区域房地产市场的有关资料、估价人员实地查看、

调查所获取的资料及其他有关调查、询价及参考资料。

九、估价方法

1、估价方法的选择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比较法是最能体现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最

直观，适用性最广，说服力最强，也最容易准确把握的一种估价方法。因此，

在有条件选用比较法估价时，应当首选比较法；收益法适用于有收益或有潜在

收益的房地产的估价；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对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

产的估价，特别是对在建工程和房地产开发项目评估；在无市场依据或市场依

据不充分、无收益或收益不好估算、又不是开发项目时，宜采用成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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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估价对象所在乡镇街道房屋基本为自建房或单位房改房，房地产市场

不活跃，基本无交易案例，故无法选用市场法进行评估。整个乡镇存量房地产

基本用于满足权利人自用，租赁市场基本未形成，选用收益法的条件不具备，

故无法选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行政区域内建安成本及建设工程工程量

清单计价定额、土地市场基准地价历史数据基本能取得，故适用成本法进行估

价。综上，根据估价对象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本估价报告采用成本法对估价

对象进行评估。

2、被选用的方法简介

成本法：求取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价格或重建价格，扣除折旧，以

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十、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特定的估价目的，根据有关房地产估价的规定，遵循“独立、

客观、公正、合法”的房地产估价原则，按照严谨的估价程序，选用适宜的估

价方法—成本法，在对影响估价对象价值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估

价对象在满足本估价报告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下，在价值时点二 0

二 0 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结果如下：

价 值 币 种：人民币

评 估 总 价：140616.00 元

大 写：壹拾肆万零陆佰壹拾陆元整。

表 4 估价对象估价结果一览表
一、房地产主体房地合一评估结果

房屋建筑物登记 房地合一评估价

序号
房屋所

有权人
房权证号 房屋坐落

丘

（地）

号

产

别
幢号 房号

房屋总楼

层

所在

层数

建筑面

积（㎡）

设计

用途

评估单价

（元/㎡）
评估总价（元）

1 唐洪春
2015061000

92X

岳池县排

楼乡盘龙

街 97 号住

宅

/
私

有
/ / / / 84.00 住宅

1594.00 133896.00
土地使用权登记

序号
土地使

用权人
使用权号 座落 地号

图

号

地类（用

途）

使用权

类型

使用权面

积（㎡）

独用

面积

（㎡）

分摊面

积（㎡）

终止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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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洪春

岳国用

（2007）第

0243 号

岳池县排

楼乡场镇

正街

/ /
住宅用

地
划拨 33.15 / 33.15 /

小计 133896.00

二、楼顶搭建成本现值评估结果

序号 项目 面积（㎡）
重置直接成本单价（元/

㎡）
成新（%）

重置直接成本现值单价（元/

㎡）
评估总价（元）

1 楼顶搭建 42 200 80 160.00 6720.00

小计 42 6720.00

一、二项评估结果合计 140616.00

估价结果大写：壹拾肆万零陆佰壹拾陆元整。

十二、估价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陈泽贞 注册号：5120020170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马翔英 注册号：5120110067

十三、估价作业日期

二 0 二 0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 0 二 0年四月九日

十四、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

通常情况下，本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自报告出具之日起为一年，自二 0

二 0 年四月九日起至二 0 二一年四月八日止。若在此期间市场情况发生较大变

化或受不可抗力的影响，应缩短估价报告的有效期，及时通知我公司重新估价。

资阳顶盛房地产评估事务有限公司

二 0 二 0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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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四川省岳池县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函复印件；

2、估价对象的相关权属证明复印件；

3、估价对象的照片；

4、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5、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6、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的资格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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